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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新媒介产业》出版于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的2009年。
美国作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产业的发源地，在新媒介产业诸多领域都占据世界前沿地位，其产
业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新媒介产业建设和未来走势的风向标。
我们认为，作为国内专注于新媒介产业的研究机构，有必要对国际新媒介前沿国家的新媒介产业历史
和趋势有全面和系统的把握，这也将有助于国内传媒学界和业界更好地认识当下的媒介环境，并获得
前瞻性视野。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经过对国内外相关资料、信息、数据等的广泛采集和系统梳理，完成了国内第一
本系统介绍美国新媒介产业专著的出版。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读者在网上评论道：“该书的资料系统全面，数据来源权威可靠”。

　　自第一版出版至今已有三年，期间新媒介技术、产品及产业构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动态，《“国际新媒体产业瞭望”丛书：美国新媒体产业（修订版）》对各领域
中的关键数据资料都做了更新，在此基础上修订了相关产业发展现况和未来趋势的分析，部分调整了
章节分布，同时增添了“美国新媒介的研究版图”作为第一章，希望为读者提供该领域的理论视角和
思路。
此外，在一些章节中增添了新的部分，比如：在第三章“美国互联网产业”中，增添了“美国互联网
产业发展新趋势”的总结和探讨；在第五章“美国数字出版产业”中，增加了“电子书包项目：美国
数字出版新的增长领域”部分；在第六章“美国移动新媒体产业”中，增加了“美国移动新媒体发展
态势”和“美国报业的移动媒体发展案例”部分；将原本的“美国动漫产业”一章改为“美国动漫与
游戏产业”，并增添了“美国游戏产业现况与发展”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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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美国“新媒介”研究版图
第一节 “新媒介”概念的缘起及延展
一、“新媒介”界定中“相对”与“变动”的共识
二、技术论支撑下的“新媒介”界定
三、“新媒介”界定中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延展
第二节 美国“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与进路
一、“新媒介”推动下的传播理论演迁
二、新媒介研究的关注点发展
第二章 美国新媒介产业发展的现况与趋势
第一节 美国新媒介产业现况
一、美国用户的新媒介使用与消费
二、美国信息产业快速增长格局下的新媒介产业运营
第二节 美国新媒介产业的未来走势
一、媒体并购大幅攀升，互动媒体主导并购市场
二、社交媒体、手机及网络视频抢占广告市场
三、新媒体视频服务带动产业格局实现新的突破
第三章 美国互联网产业
第一节 互联网的美国渊源
一、关于“网络空间”的设想
二、互联网形态建构的探索及演进
三、互联网技术的先驱者
第二节 美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现况
一、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
二、美国互联网产业实态
第三节 美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新趋势
一、移动网络：互联网产业的新兴力量
二、社交网络：渗透普及深化网民社会化程度
三、网络广告、团购网站推动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再扩大
四、新型媒体应用试水，前景看好
第四节 美国互联网产业规制及政策
一、美国互联网产业的规制范畴
二、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司法审查
三、网络安全与美国互联网国际新战略
第四章 美国数字电视产业
第一节 美国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历程
一、数字电视的基本内涵及范畴
二、美国数字电视进程规划
三、美国电视产业数字化进程的若干阶段
第二节 美国数字电视产业经营
一、美国数字电视的普及状况
二、美国数字电视产业的经营实态
三、美国数字电视产业经典案例
第三节 美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
一、美国数字电视标准的制定及推广
二、美国数字电视产业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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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国数字出版产业
第一节 美国数字出版产业概况
一、数字出版：概念及源起
二、美国最早的电子出版物：《化学题录》
⋯⋯
第六章 美国移动新媒体产业
第七章 美国动漫与游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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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淫秽下流语言和材料的制止　　这主要通过1996年颁布的《传播庄重法》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CDA）进行管理。
国会于1996年2月通过的该法案，实际上是同年颁布的《联邦通信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法案禁止网页、在线新闻、网上论坛、网络聊天室等出现儿童色情、淫秽、猥亵和下流材料及任何
“公然冒犯”的内容，甚至也包括禁止在网上讨论堕胎问题。
该法案强调了对青少年的保护，规定任何此类内容出现在18岁以下青少年可以看到的网站，相关网站
及负责人均将被处以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和最多两年的监禁。
该法案施行后，立刻引起网络用户的普遍反对，很多人对其中的“下流”定义提出质疑，认为这已超
出了对媒体内容的合法限制，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冲突。
反对者认为现有对报刊、广播、电视的相关法律已经足够互联网采用，不必制定更加苛刻的法律来对
付这一新兴媒体。
法案正式施行不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公民互联网授权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组织就向费城的联
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传播庄重法》涉及新闻审查，违反了宪法，互联网作为一个受众更为广泛的
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媒介形式，理应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更为有效的保护。
法庭判决支持原告后，政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以7：2的表决结果，最终裁定《传播庄重法》违宪。
大法官们在判决书中表示，《传播庄重法》对内容的管制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
权利，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作用大于鼓励作用，互联网应当得到至少与印刷媒体相同的宪法保护。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就网络言论自由问题进行裁决，《传播庄重法》也因此作废。
但后来最高法院也认为，该法案中涉及保护儿童的部分应当得到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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